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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知識産権法院の早わか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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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知识产权法院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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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，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，案件数量在迅猛增

长，新型疑难案件增多，为了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，妥善协调司法保护和行政执

法的关系，从 2114 年 11 月至 12 月在北京，上海，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。这

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肩负着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。

　上述三个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三年内可在所在省（直辖市）内受理专利、植物新品

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、技术秘密、计算机软件等专利技术性较强的第一审知识产

权民事和行政案件，即之前受理这些案件的基层或中级人民法院今后将只受理著作

权、商标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，而对基层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不服则可上诉

到上述三个知识产权法院。三年后，北京，上海，广州的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

范围将分别覆盖周边 8省市，长三角地区，珠三角地区。

　据统计，上述各法院法官的平均年龄约 40 岁，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平均 10 年

左右，学历基本在硕士以上。

　北京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首月收案量分别为 221 件，539 件，上海首日收案量为

18 件。其中北京受理的 221 件中，知识产权行政类案件为 138，占总收案量的

62%。

　目前，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，可具体参考 “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”及“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

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”等。

　 China


